
文件名 受理案件登记表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1 序  码 1-1  

受理案件登记表 

被告人 陈×× 曾用名 无  

性别 男 年龄 25 民族 汉 

文化程度 高中 籍贯 ××省××县 

相 
 
片 

单位及职业 ××市××××厂工人 

住    址 ××市××区××路××号 

案件来源 ××公安分局 

案件种类 盗窃 
曾受过何种 
处      罚 

无 

被告人被 
采取强制 
措施情况 

1997年×月×日被××公安局拘留 

受案时间 1997年×月×日 审结时间 1997年×月×日 

处 
理 
情 
况 

受理 

本案预 
审  员 

×××     ××× 

 



文件名 搜查证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2 序  码 1-1 

 

 

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 

 

搜查证(存根)  

(1997)  ×字第××号 
被搜查人 李××

住 址 ××市××

区×

×路125号
批 准 人 陈××

批准时间 1997年×月
×日

执 行 人 刘×、张××

填发时间 1997年×月
×日

填 发 人 叶××  

�
       �

       �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 

搜查证 

(1997)  ×字第××号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

诉讼法》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，

兹派本局侦查人员 刘××、张

×× 持此证对居住在××市×

×区××路125号的李××的人
身、住处及有关地方进行搜查。

局长(印) 陈××
(公安局印)

1997年×月×日
本证已于1997年×月×日×
时×分向我宣布。

被搜查人或家属李×× 



文件名 搜查笔录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3 序  码 1-1 

 

搜查笔录 

时间 1997年×月×日× 时×分至×日×时×分 ，××县

公安局侦查人员刘××、张××根据 19 97年×月×日××县公

安局签发的(1997)×字第×号《搜查证》，在边××、黄××的

见证下，对居住在××市××区××路 125号的李××的人身、

住处及有关地方进行搜查。   

(搜查的简要情况)  

搜查中，对李××家的所有住房都进行了查看。在厨房的

水池下边搜出七成新三角利刀一把，在李卧室的床下，搜出带

血的白色长袖化纤衬衣一件，男式系带 27公分的黑色牛皮鞋一

双。三角利刀、衬衣和皮鞋均被我局扣押，已记入《扣押物品

清单》。 

搜查中没有违反政策的行为，也没有损坏物品。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搜查人或家属对搜查的意见：  

搜查时，我一直在场，民警同志在搜查中没有损坏东西，

也没有任何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搜查人或家属   李××  

侦  查  人  员   刘××、张×× 

见    证    人   边××、黄×× 

记    录    人   董××  

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文件名 通缉令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4 序  码 1-1 

通缉令

（××××）公通字第 65号 

各区、县公安分局、各派出所：  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凌晨 6 时许，我市××区××乡

××村发生一起凶杀案。杀人凶犯郑××持菜刀将其妻子蔡×

×杀死后，畏罪潜逃。 

凶犯郑××，男，35岁，本市人，身高 1.70米，偏分头，

长方脸，前额较宽，大眼，一双浓眉，体型较瘦。上身穿灰涤

卡中山装外套，内穿白衬衣，下身穿警蓝裤子，松紧口黑面白

底 条绒鞋。北京口音，声音稍带沙哑。希各单位接通缉令后，

立即组织力量，严加控制。如发 现郑犯，立即扭送公安机关，

并电告×××号。 

附逃犯照片如下： 

 

××市公安局(用印)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 

 

 

�
 �

 

 



文件名 传唤通知书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5 序  码 2-1 

 

 

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传唤通知书 (存根)

(1997)×字第×××号 

                男√ 

被 告 人  齐×         24岁 

女 

住    址  ××市××区××新村 21幢 109号 

工作单位  ××市红光塑料厂 

传唤原因   为查清××案的需要 

应到时间   1997年×月×日上午 9时 

应到地点   ××派出所 

批 准 人   莫×× 

办 案 人   方×× 

送 达 人   李×× 

填发时间   1997年×月×日 

填 发 人   陈×× 



文件名 传唤通知书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5 序  码 2-2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页附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被告人须持此通知到案，无故不到，予以拘传。 

 

×××公安局 

传唤通知书 (回执)
(1997)×字第×××号 

被 告 人  齐× 年龄  24岁    民族  汉  

现在住址  ××市××区××新村 21幢 109号 

工作单位  ××市红光塑料厂 

送达处所  ××市××区××新村 21幢 109号 

送达时间  1997年×月×日×时 

传唤通知书我已收到。

被告人 齐×

1997年×月×日
送达人  李××  

×××公安局 

传唤通知书 

 (1997)×字第××号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现传

唤居住在××市×× 区××新村 21幢 109号的齐×于 1997年×月

×日 9时到××派出所接受讯问。 

(公安局印)
1997年×月×日



文件名 拘  传  证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6 序  码 1-1 

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拘 传 证(存根) 

1997×字第××号 

被  告  人  洪××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及职业  无业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  址  ××省××市         

拘传原因    经传唤拒不到案     

批  准  人  齐×                 

拘传时间    1997年×月×日     

执  行  人  徐×、张×           

填发时间     1997年×月×日     

填  发  人   李×                
 

×××公安局 

拘 传 证 

 (1997)×字第××号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

兹派本局侦查人员徐×、张 ×对居住在××省××市的洪

××予以拘传。 

局 长(印)
(公安局印)

1997年×月×日
本证已于1997年×月×日×时×分向我宣布。

被拘传人洪×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文件名 调取证据通知书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7 序  码 1-1 

 

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调取证据通知书(存根) 

 (1997)×字第××号 
 

证  据 

持有者××市××公司 

地  址××市××路××号 

调取证据 

理  由 为查清××盗窃案 

批准人  ××× 

办案人  ××× 

填发时间  1997年×月×日 

填发人  ××× 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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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××公安局 

调取证据通知书 

 (1997)×字第××号 
××市××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五条之

规定，现调取你处与本局正

在侦查的××盗窃案有关的

下列证据：

①××仓库库门钥匙。

②××仓库 1997年
×月出库账册。

(公安局印)
1997年×月×日

 



文件名 查询个人储蓄存款通知书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8 序  码 2-1 

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查询个人储蓄 

存款通知书(存根) 

 

(1997)×字第××号 

发往单位  ××市工商银行 

事由   因方××有贪污嫌疑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询         方××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的储蓄存款。 

查 询 人    郑××  

批 准 人     周××  

填 发 人     李×× 

 

1997年×月×日 

 

 

××公安局 

查询个人储蓄存款 

通知书 (回执) 

 

(1997)×字第××号 

××市 公安局：

你局(1997) × 字第 ×
× 号查询方×× 的个人储蓄

存款的来函收悉。现将方××

存款的情况提供如下：

1996.2.18存入1800.00元
1996.3.3存入2500.00元
1996.5.10存入10000.00元
1996.10.12存入25000.00元

(银行印)
1997年×月×日

此联由银行填写退通知机关。 



文件名 查询个人储蓄存款通知书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8 序  码 2-2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查询个人储蓄存款通知书

 (1997)×字第××号 
 
××市工商银行： 

兹因 方×× 有贪污嫌疑须向你行查询 方××的个人储

蓄存款，特派我局郑××同志前往你处，请予协助查询为盼！ 

附：可提供当事人储蓄存款的线索： 

存款人姓名方×× 

存款开户时间 1996年 2月至 1996年 11月 

存款种类整存整取账号(略) 

存款金额叁万玖千叁佰元 

所在储蓄所××路储蓄所其他××桥储蓄所 

(公安局印)
1997年×月×日

 

 



文件名 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09 序  码 1-1 

领导批示： 

同意对李××实施刑事拘留。 

林××

1997年7月30日

呈请刑事拘留报告书

 (97)金公刑拘字第 8号 

 
李××，男，现年 24岁，金州县人，汉族，金州县机床厂

工人，家住金州关镇环城北路十四号。 
简历： 
李××8岁起，一直在城关镇第一小学和临城中学读书。在

初中期间，有多次小偷小摸行为 。19××年初中毕业后即进县
机床厂当工人。 
犯罪事实： 
人犯李××于 1997 年 7 月 25 日下午 3 时，在城东居民区

三幢三单元 403室偷得钱财后，正在撬 4 01室房门时，被同单
元的住户商××发现，在逃窜途中，被追赶群众堵截抓获。扭
送到派出 所，从李××身上查出偷得的人民币 2500 元，金项
链一条(价值 1700余元)。鉴于前段时 期县城关镇居民住宅区连
续发生的盗窃案，其作案手段与李××采取的盗 窃手段相同，
有可能系李××所为。为了查清李××的犯罪事实，根据我国
《刑事诉讼法  》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呈请对李××实
施刑事拘留。当否？请批示。 

承办人：于××

1997年7月26日

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文件名 拘留证 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10 序  码 2-1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拘 留 证 (存根) 

 (97)×字第×号 

被拘留人 张×

拘留原因 有抢劫嫌疑

拘留时间 1997年×月×日
批准人 卫×

执行人 程×、王×

填发时间 1997年×月×日
填发人 陆×  

×××公安局 

拘 留 证 (副页) 

(97)×字第×号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

六十一条r的规定，兹决定由本局侦查
人员 程×、王× 对居住在××省××

市 的 张× 执行拘留，现送×× 看

守所关押。

被拘留原因 有抢劫嫌疑

被拘留时间 1997年×月×日

局长(印)
(公安局印)

1997年×月×日  



文件名 拘留证 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10 序  码 2-2 

 

×××公安局 

拘 留 证  

(97)×字第×号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一条的

规定，兹决定由本局侦查人员程 × 王×对居住在××

省××市的 张× 执行拘留 。 

局长(印)
(公安局印)

1997年×月×日
本证已于 1997年×月×日×时×分向我宣布。 

被拘留人 张×
 



文件名 提请批准逮捕书 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11 序  码 1-1 

××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

(199×)×捕字第 64号 

人犯赵××，男，现年 28岁，××省××县人，职业：个

体商贩，现住××县南门外××胡 同×号。 

简历：1967 年至 1972 年在××县二小读小学，1972 年至

1978年在××县一中读中学，1978年至 1981年待业在家，1981

年至 1983 年做临时工，1983 年至 199×年为个体商贩。199×

年 7月 3 日因诈骗被拘留。 

根据我局所获证据材料，人犯赵××犯有下列罪行： 

人犯赵××于 1991年 12月至 199×年 6月以来，先后进行

了多次诈骗活动。1991年 12月底，他以给本县××乡队办企业

购买汽车为名，骗取了人民币 5000元(预交款)，199×年 3月他

又以 同样的手段诈骗本县××乡的队办企业人民币 3000 元。

同年 4月人犯赵××以能给××县× ×镇中学购买建房用砖 10

万块，骗得定金 700元。 

人犯赵××为了达到他肆意诈骗的目的，还私刻了华兴贸

易公司的印章一枚，以此开假收条 ，骗得了部分单位的信任。 

上述事实证实人犯赵××犯有诈骗罪、伪造印信罪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、第二百八十条第二

款之规定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又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

讼 法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，特提请批准逮捕。 

此致 

××县人民检察院

局长 ×××

199×年7月6日

 



文件名 逮捕证 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12 序  码 2-1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 

逮捕证 (存根) 

(97)×公捕字第 187号 
男√

被捕人 樊× 49 岁
女

民 族 汉 籍贯 ××省××市××区

单 位 ×××服装厂

住 址 ××路89号201室
逮捕时间 1997年5月5日
批准决定机关 ××市××区人民检察院

批准决定时间 1997年5月4日
执行人 万××、古××

填发时间 1997年5月4日
填发人 文××

 



文件名 逮捕证 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12 序  码 2-2 

 

×××公安局 

逮  捕  证 (副页)
(97)×公捕字第 187号 

 
经××市×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，对樊×执行逮捕，现送

×××第一看守所关押。 
被捕人住址   本市××路 89号 201室 
被捕原因     抢劫   
被捕时间    1997年 5月 5日   
执 行 人    万××、古××   

局长(印)
(公安局印)
1997年5月5日

 

×××公安局 

逮 捕 证 

(97)×公捕字第 187号 

经 ××市×× 区人民检察 院批准，兹派本局侦查人

员  万××、古×× 对居住在 本市 ××路 89号 201室的

樊× 执行逮捕。 

局长(印)
(公安局印)

1997年5月5日
本证已于 1997年 5月 5日 9时 40分向我宣布。 

被捕人 樊×



文件名 取保候审决定书  

电子文件编码 FL0113 序  码 2-1 

 

 

×××公安局 

取保候审决定书 (存根) 

 (97)刑取字第×号 

 

男 

被 告 人：  吴×      26岁 

女√ 

住    址：   金沙江路 180弄 5号 

工作单位：   ××手表厂工人 

取保原因：   犯有盗窃罪，在处理期内怀孕 

批 准 人：   党×× 

批准时间：   1997年 11月 25日 

男√ 

保 证 人：  仓××     50岁  

女 

住    址：  杭州路 140号 

单    位：  ×××金银饰品厂 

填 案 人：  甘××、仲× 

填发时间：  1997年 11月 26日 

填 发 人：  左××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